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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 &
生 活 補給站
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        整理／公關部  

財 經  &
生 活

娛
樂
稅
稅
籍
清
查
已
開
始

財
稅
局
表
示
：
為
維
護
租
稅
公
平
，
二○

一
九
年
娛
樂
稅

清
查
工
作
已
經
開
始
了
，
目
前
正
依
作
業
計
畫
執
行
娛
樂

稅
查
核
，
作
業
期
間
平
時
查
核
至
六
月
底
止
，
全
面
清
查

自
七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月
底
止
，
將
針
對
已
辦
娛
樂
稅
代
徵

手
續
登
記
之
營
業
人
及
未
辦
娛
樂
稅
代
徵
手
續
而
有
娛
樂

設
施
供
人
娛
樂
之
營
業
人
進
行
查
核
。

該
局
表
示
：
凡
是
提
供
娛
樂
場
所
或
設
施
供
人
娛
樂
者
，

皆
屬
娛
樂
稅
課
稅
範
圍
，
如
舞
廳
、
舞
場
、K

T
V

、M
T
V

及
餐
廳
附
設
卡
拉O

K

、
電
動
玩
具
、
抓
娃
娃
機
、
搖
搖
馬
、

資
訊
休
閒
、
歌
友
會
等
所
收
取
票
價
或
費
用
均
應
課
徵
娛

樂
稅
。
藥
局
、
診
所
、
超
市
等
場
所
之
騎
樓
擺
放
投
幣
式

娃
娃
機
或
電
動
搖
搖
馬
等
娛
樂
設
施
，
雖
擺
放
機
檯
數
僅

一
台
，
仍
應
向
該
局
辦
理
代
徵
報
繳
娛
樂
稅
手
續
；
又
汽

車
旅
館
業
於
客
房
內
附
設
兼
具
伴
唱
設
備
功
能
之
電
視
，

並
無
額
外
收
取
費
用
，
仍
應
比
照K

T
V

視
聽
中
心
辦
理
娛

樂
稅
稅
籍
登
記
課
徵
娛
樂
稅
。
如
有
任
何
疑
問
，
請
向
財

稅
局
消
費
稅
科
洽
詢
，
電
話
：○

二
七
七
四
八
八
九
三
。 

重
購
退
稅
申
請
並
無
次
數
之
限
制
　

依
土
地
稅
法
三
五
條
規
定
，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於
出
售
土
地

後
，
自
完
成
移
轉
登
記
之
日
起
，
兩
年
內
重
購
土
地
，
如

符
合
規
定
得
依
法
申
請
退
還
其
已
繳
納
之
土
地
增
值
稅
。

如
該
筆
重
購
土
地
屆
滿
五
年
解
除
列
管
後
再
行
移
轉
，
又

重
購
他
筆
土
地
，
如
符
合
規
定
仍
可
申
請
退
還
已
繳
納
之

土
地
增
值
稅
，
並
無
次
數
之
限
制
。

該
局
進
一
步
提
醒
，
如
依
前
述
規
定
申
請
退
稅
並
經
核
准

者
，
依
土
地
稅
法
第
三
七
條
規
定
，
自
該
重
購
土
地
完
成

移
轉
登
記
之
日
起
五
年
內
，
不
得
移
轉
或
改
作
其
他
用
途

(

如
出
租
或
供
營
業
使
用
…
等)

，
如
有
違
反
上
開
規
定
，

將
追
繳
原
退
還
之
土
地
增
值
稅
稅
款
，
請
留
意
自
身
權
益
。

住
宅
轉
租
新
制
上
路 

租
屋
更
安
心

消
保
處
為
建
立
健
全
之
租
屋
市
場
秩
序
，
規
範
「
包
租

業
」
向
「
房
東
」
承
租
房
屋
後
再
行
轉
租
予
「
承
租
人
」

之
法
律
關
係
，
已
審
議
通
過
內
政
部
所
研
擬
之
「
住
宅
轉

租
定
型
化
契
約
應
記
載
及
不
得
記
載
事
項
」
，
待
內
政
部

公
告
施
行
後
，
即
可
上
路
。

本
次
修
正
重
點
，
說
明
如
次
：

一
、
適
用
對
象
：
「
住
宅
轉
租
定
型
化
契
約
應
記
載
及
不

得
記
載
事
項
」
是
用
以
規
範
「
包
租
業
」
承
租
房
屋
後
再

行
轉
租
予
「
承
租
人
」
之
法
律
關
係
，
與
一
般
房
東
房
客

間
之
房
屋
租
賃
關
係
有
別
。

二
、
租
賃
期
間
：
明
訂
租
賃
期
間
不
得
少
於
三
十
日
，
並

不
得
逾
包
租
契
約
之
租
賃
期
間
。

三
、
押
金
上
限
及
返
還
時
間
：
為
防
止
包
租
業
超
收
及
拒

不
返
還
押
金
爭
議
，
明
訂
押
金
數
額
最
高
不
得
超
過
「
二

個
月
租
金
之
總
額
」
。
押
金
應
於
租
期
屆
滿
或
租
賃
契
約

終
止
，
承
租
人
交
還
房
屋
時
返
還
。

四
、
費
用
負
擔
：
「
包
租
業
」
及
「
承
租
人
」
得
相
互
約

定
水
、
電
、
瓦
斯
等
費
用
由
何
人
負
擔
。
此
外
，
並
明
訂
「
電

費
」
若
約
定
由
「
承
租
人
」
負
擔
時
，
其
計
算
基
礎
不
得
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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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「
台
電
夏
季
用
電
量
最
高
級

距
之
每
度
金
額
」
，
以
避
免
包

租
業
藉
由
收
取
高
額
電
費
，
謀

取
不
當
利
益
。

五
、
修
繕
責
任
：
房
屋
或
附

屬
設
備
損
壞
時
原
則
上
由
「
包

租
業
」
負
責
修
繕
，
惟
損
壞
是

因
可
歸
責
於
承
租
人
之
事
由
所

造
成
時
，
包
租
業
即
不
負
修
繕
義
務
。
包

租
業
修
繕
期
間
，
房
屋
若
無
法
居
住
使
用

者
，
承
租
人
「
得
請
求
扣
除
該
期
間
之
租

金
」
。

六
、
終
止
租
約
：

(

一)

法
定
終
止
：
明
訂
包
租
業
及
承
租

人
得
提
前
終
止
租
約
之
法
定
事
由
，
並
規

定
應
於
一
定
期
限
前(

按
其
情
形
有
三
個

月
及
三○

日
二
種
期
限)

以
書
面
通
知
他

方
。
惟
，
若
有
危
害
公
共
安
全
或
危
及
承

租
人
安
全
健
康
時
，
「
得
不
先
期
通
知
」
。

(

二)

意
定
終
止
：
即
使
無
法
定
終
止
租

約
之
事
由
，
租
賃
雙
方
亦
可
在
權
利
衡
平

之
前
提
要
件
下
，
約
定
是
否
得
提
前
終
止

租
約
。
提
前
終
止
租
約
應
於
「
至
少
一
個

月
前
」
通
知
他
方
，
未
為
先
期
通
知
而
提

前
終
止
租
約
者
，
應
賠
償
他
方
最
高
「
一

個
月
租
金
額
」
之
違
約
金
。

七
、
公
會
協
助
義
務
：
若
原
出
租
人
提

前
終
止
包
租
契
約
，
包
租
業
應
於
「
五
日

內
」
通
知
承
租
人
終
止
轉
租
契
約
，
並
「
協

助
承
租
人
優
先
承
租
其
他
租
賃
住
宅
」
。

若
包
租
業
因
故
停
業
、
解
散
或
他
遷
不
明

時
，
承
租
人
並
得
請
求
租
賃
住
宅
服
務
商

業
同
業
公
會
或
其
全
國
聯
合
會
協
調
續
租

事
宜
，
公
會
或
其
全
國
聯
合
會
「
不
得
拒

絕
」
。

消
保
處
提
醒
承
租
人
，
若
租
約
有
兩
頁

以
上
，
宜
蓋
上
騎
縫
章
，
避
免
被
抽
換
；

簽
約
過
程
中
，
可
使
用
拍
照
、
錄
音
等
方

式
證
明
交
屋
現
況
；
並
建
議
可
用
劃
撥
、

匯
款
等
方
式
繳
交
租
金
，
避
免
發
生
爭
議

而
涉
訟
時
，
舉
證
困
難
。
若
遇
有
租
約
內

容
與
「
住
宅
轉
租
定
型
化
契
約
應
記
載
及

不
得
記
載
事
項
」
規
定
未
合
部
分
，
可
請

求
包
租
業
修
改
或
拒
絕
簽
約
，
以
保
障
自

身
權
益
。

消
保
處
亦
呼
籲
各
包
租
業
者
，
所
提
供

之
租
賃
契
約
內
容
應
符
合
「
住
宅
轉
租
定

型
化
契
約
應
記
載
及
不
得
記
載
事
項
」
之

規
定
，
倘
租
約
內
容
與
前
開
規
定
未
合
，

經
令
限
期
改
正
而
屆
期
不
改
正
者
，
主
管

機
關
將
依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第
五
六
條
之
一

規
定
處
罰
。

機
車
族
維
持
投
保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
保
險
不
中
斷

金
管
會
提
醒
機
車
族
朋
友
，
不
要
忘
記

投
保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，
並
維
持
本
保

險
契
約
不
中
斷
，
以
確
保
本
保
險
之
保
障
，

並
可
避
免
因
未
投
保
而
受
罰
。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依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
法(

下
稱
本
法)

第
六
條
規
定
，
應
訂
立
本

保
險
契
約
之
汽
、
機
車
所
有
人
應
投
保
本

保
險
，
並
應
維
持
其
有
效
性
之
義
務
。
另

依
本
法
第
四
九
條
規
定
，
投
保
義
務
人
未

依
規
定
訂
立
本
保
險
契
約
，
經
公
路
監
理

機
關
或
警
察
機
關
攔
檢
稽
查
舉
發
者
，
由
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處
以
罰
鍰
。

依
據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約
有
十
九
％
的
機

車
未
投
保
本
保
險
，
為
提
升
機
車
之
投
保

率
，
金
管
會
已
責
成
保
險
公
司
，
於
保
險

期
間
屆
滿
三○

日
前
通
知
車
主
續
保
，
若

車
主
於
保
險
期
間
屆
滿
後
仍
未
投
保
者
，

應
於
保
險
期
間
屆
滿
後
三○

日
內
，
至
少

再
為
二
次
重
新
投
保
之
通
知
。
針
對
保
險

到
期
後
第
二
個
月
內
仍
未
投
保
者
，
金
管

會
又
請
保
發
中
心
協
助
再
寄
送
通
知
。
為

利
保
險
公
司
寄
送
書
面
續
保
通
知
，
提
醒

民
眾
如
有
住
所
、
居
所
或
營
業
地
址
變
動

時
，
應
即
時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辦
理
變
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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